
 
 

 

銘傳大學國際學院 學生家長同意書 
 
 

本人（即家長或監護人）  同意子弟   

 

轉入國際學院（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程），了解並同意相關規定事項如下，並已輔 
 
導學生確實了解。 

 
 

一、 依教育部規定國際學院學生不得修習雙主修或修讀輔系。 

二、 子弟於國際學院就讀第一學年期間，非因不可抗力之因素，不得申請 

轉回原錄取科系就讀。倘因志趣不符，可於第二學期依校內轉系規定辦理轉 

系，自二年級起轉入新系就讀。 
 
 
 
 
 

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（簽名） （蓋章） 

學生 ： （簽名） （蓋章） 

 
 
 
 
 

中華民國 106 年 月 日 
 

※ 請於 106 年 9 月 5 日下午 5 點前，將完成簽名蓋章之家長同意書掃描

後回傳 EMAIL至銘傳大學國際學院 mcuic@eta.mcu.edu.tw，謝謝！ 
 
 

 


